 苏州大学

苏大教〔2012〕106号     

[image: image1.wmf]
关于开展2012年苏州大学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为了做好省级教学成果奖申报准备工作，我校将组织2012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意义

开展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是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的重要举措。各学院（部）应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要求，择优推荐校级教学成果奖，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建设，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二、评选范围

本次教学成果奖评选范围为全校教师及其他教学相关人员近年来取得的反映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管理、促进优质资源共享，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包括实施方案、研究报告、教材、课件、论文、著作等。

已获各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成果不再参与本次申报。

三、评选条件

申报本次教学成果奖的单位或个人，其申报成果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原创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规律，在全省或本校处于领先水平的成果。

2．具有较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经过两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取得明显实效的成果。

3．具有较强示范性和指导推广作用，取得较高认同度，在全国、全省或本校产生积极影响的成果。

4. 申报成果应为2008年以后所取得。

四、评选数量与推荐限额

1．评选数量：2012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设一等奖20个，二等奖30个。成果评审将按照《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苏政办发〔2007〕82号）严格执行，宁缺毋滥。

2．推荐限额：各学院（部）在职教职工人数100人（含100）以内的推荐名额不超过3个，100人以上的推荐名额不超过5个，医学部推荐名额不超过20个。其他单位推荐名额不超过1个。不得超额申报。

五、校级教学成果奖的奖金数额为：一等奖每项奖励5000元，二等奖每项奖励2000元（税费自理）。

六、其他事宜

1．所有申报的教学成果均应经过实践检验，检验时间指教学成果正式付诸实施或试行的时间，不含研讨、论证时间。实践检验时间截止至2012年9月底。

2．每项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一般不超过3个；主要完成人一般不超过5人。

3．申报教学成果奖需提交以下材料：

（1）《2012年苏州大学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汇总表》书面文本1份，并按EXCEL格式将表格电子文档发送至Jenn919@suda.edu.cn。

（2）《苏州大学教学成果奖推荐书》及所申报教学成果的总结（不超过3000个汉字）书面文本各1份，并按WORD格式将表格电子文档发送至jenn919@suda.edu.cn。

（3）《苏州大学教学成果奖简介表》书面文本1份，并按WORD格式将表格电子文档发送至jenn919@suda.edu.cn。

（4）具体教学成果（如实施方案、研究报告、教材、课件、论文、著作）及其获奖证书复印件、有关评价意见等，各1套。

请按照《苏州大学教学成果奖有关申报材料的填报要求》认真准备上述材料，并由各单位审核把关，确保真实科学，准确无误。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参评资格，并追究申报人及相关审核人的责任。

七、日程安排

1．推荐材料请严格按照本通知的有关要求准备，并于2012年11月1日前将全部材料报送教务处，逾期不予受理。

2．2012年11月，学校专家组评审并公布校级教学成果获奖名单。

相关文件及表格请至教务处网站http://jwc.suda.edu.cn——在线服务——教学研究与评估科-2012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相关”中下载。联系人：卢玮，电话：67166239，电子信箱：jenn919@suda.edu.cn。

开展高等教育校级教学成果奖励工作，是实施国家《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和《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加强教学工作，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荐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基础，请各单位予以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做好本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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